復興藝術實驗學院
預 算 執 行 注 意 事 項

預算之保留

· 各單位經核定之預算(不含辦公費)，應於期限內申請採購或支用，學年度終了後，其預算未經使用部分應即停止使用，但於該年度7月31日前已動支並完成議價、產生契約責任者，應依行政程序，陳報校長核定後保留經費

· 經核定保留之預算，不得辦理預算之流用，執行後之結餘款亦不得再使用.
預算涵義及內容說明
[image: image1.png]X HhFEEER
&iﬁﬁ%%

| |
AR &%





編列「資本門」預算，應提供資訊
請在「用途說明」欄提供下列資訊，以利做經費配置及判斷是否符合資本門預算項目之

規範

· 經費來源(註記校外經費來源及金額)

· 財產名稱、用途、規格(預算資料需提供財產規格，供董事會審視)
· 數量、單價及總價請檢附「報價單」等相關文件

編列「經常門」預算，應提供資訊：

請在「用途說明」欄提供下列資訊，以便做經費配置及判斷是否符合經常門預算項目/
細目之規範

· 經費來源(註記校外經費來源及金額)簡述用途(或活動名稱)

· 品名、數量、單價及總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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